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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教〔2017〕383 号

深圳市教育局关于申报第三批“四点半活动”
试点学校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市局直属各中小学：

我市自 2015 年 9 月启动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工作以

来，已建立 200 所试点学校。各校坚持面向全体学生，鼓励人人

参与，整合利用社会优质资源,在校内开展多种形式的德育、体

育、艺术和科技实践活动，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实践能

力和综合素养提升。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，连续多年被列入

市政府民生实事，受到学校、家长和学生的认可与欢迎。为进一

步推进我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，根据《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印

发<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深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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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5〕423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组织开展推荐第三批“四点半活

动”试点学校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公、民办中小学校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学校基础设施齐全，功能相对完善，符合规定的校园

安全标准，日常管理及维护工作规范，能够满足面向全体在校生

开展课余活动的需要。

（二）学校坚持立德树人，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在德育、心理健康、体育、艺术、科技、

劳动教育等领域，有良好的工作基础，开展活动丰富多样，有创

新举措和成功经验，有显著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影响，能够起到区

域示范引领、辐射带动作用。

（三）学校有科学规范、周密完备、切实可行的“四点半活

动”实施方案，能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学生身心特点，开展社团

及团队建设、社会实践、主题教育等课外实践活动。活动思路清

晰，主题鲜明，内涵丰富，亮点突出；注重全员参与，惠及所有

学生，突出活动开展的多样化、普及性，能确保活动持续稳定推

进；能利用信息化技术拓展对“四点半活动”课程设置、活动管

理、多方评价、学生电子成长档案建立等方面的探索实践。

（四）学校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，有安全应急预案，能确保

活动开展组织有力，安全有序，能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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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组织机构及职责内容：拟申报学校成立试点学校“四

点半活动”工作领导小组，由校领导任负责人，做到组织落实、

人员落实、措施落实，确保实效，科学管理。提交学校领导机构

人员名单、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及工作流程。

（二）实施方案及安全预案：拟申报学校填报《深圳市中小

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校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根据《深圳

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方案》要求提交《深圳市中小学“四

点半活动”试点校实施方案》、《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

试点校安全预案》。

（三）聘任考核及制度方案：拟申报学校在选聘校外辅导员、

专业技术人员任教的过程中，要把好入口关，监管关、考核关。

本着“谁聘任，谁负责”、“谁聘任，谁考核”的原则，实行学

校校外教师聘任公示制，校外教师管理风险预警制，校外教师聘

任学校首负责任制，校外教师聘任报备制等制度。提交《“四点

半活动”试点学校外聘教师聘任考核方案及管理制度》。

（四）经费预算及管理办法：根据《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

活动”试点工作方案》规定，被确定为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

后，根据本校在校生给予生均 350 元/年的“四点半活动”经费，

学校提交《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经费预算及经费使用管理办

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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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办法

（一）名额分配

序号 区属 申报公办校名额（所）申报民办校名额（所）

1 福田区 16 1

2 罗湖区 15 2

3 南山区 16 1

4 盐田区 2 0

5 宝安区 16 5

6 龙岗区 16 5

7 龙华区 10 3

8 坪山区 3 2

9 光明新区 4 1

10 大鹏新区 2 0

11 直属学校 --（全覆盖） --（全覆盖）

小计 100 20

合计 120

（二）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第三批试点学校总数为

120 所，各区（含新区，下同）等额推荐申报，由市教育局根据

申报条件进行审定。其中，各区推荐申报需严格按照公、民办学

校分配名额推荐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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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拟申报学校提交上文要求申报材料纸质件，加盖公章，

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汇总整理后（并附各区第三批“四点半活动”

申报试点学校汇总推荐表，详见附件 2），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

前统一报送至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（市民中心西区 C2077

室）；各区可将电子版材料打包为一个文件夹（文件夹以区命名，

子文件标注所推荐的学校名称），直接发送至szyishu@sz.edu.cn

邮箱。

（四）各区应总结第一、二批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开展

的经验做法，引导学校突出本校活动特点及文化特色进行申报，

并依据申报条件择优推荐试点校，第一、二批“四点半活动”试

点学校不再重复申报。

（五）鼓励各区积极推进“四点半活动”普及工作，可率先

在区域内采取全覆盖，结合全市此项工作总体要求、试点工作经

验做法及本区实际情况，落实好专项经费使用和指导管理。

五、申报结果公布

采取学校自愿申报，各区择优推荐，市局核定的办法。2017

年 9 月 20 前，市教育局将复核确定并向社会公布第三批试点学

校 120 所，并于 2017 年底前下拨项目补贴经费。

附件：1.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校申报表

2.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校申报汇总推荐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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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深圳市第一、二批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名单

深圳市教育局

2017 年 8 月 24 日

（联系人：牟林芳，电话：8812567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深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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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校
（第三批）

申

报

表

申报学校（盖章）：

2017 年 9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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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校申报表

学校

（盖章）

校长

（负责人）

在校生人数（人，仅计

义务教育阶段）

拟拨经费总额（元）

<按照生均 350 元计>

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

学 校 教

师 队 伍

基 本 情

况

（开展“四点半活动”相关项目师资情况）

学 校 教

育 教 学

设施、设

备情况

（开展“四点半活动”相关项目设备设施）

学 校 前

期 开 展

课 外 活

动 的 基

本 情 况

说明

（含已开展的课外活动项目、课外活动课程安排、学生参与率、本校教师参与情

况以及引进校外资源情况）

学 校 申

报 试 点

校 的 主

要 优 势

说明

（开展“四点半活动”思路、学校创新做法及经验、近三年取得的成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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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材

料 附 件

说明

（详见附件）

□ 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实施方案（含学校领导机构）

□ “四点半活动” 试点学校安全预案

□ 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外聘教师聘任考核方案及管理制度

□ 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经费预算及经费使用管理办法

学校

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 教 育

局（公共

事业局）

推 荐 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专家组

评审意

见（评审

组填写）

评委人数： 同意（ ）反对（ ）弃权（ ）

评审组长：（签字）

评委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市 教 育

局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格需打印填写，并于每页首加盖公章，如内容较多均可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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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深圳市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校申报汇总推荐表

区教育局（加盖公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申报试点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实际在校生人数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…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注：试点学校均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，完全中学只填报初中实际在校生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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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深圳市第一、二批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学校名单

福田区（26 所公办校、1 所民办校）

第一批：红岭中学（初中部）、梅山中学、皇岗中学、上沙中学、

百花小学、华富小学、新沙小学、华新小学、上步小学、梅园小

学、全海小学、益强小学

第二批：莲花中学、黄埔学校、明德实验学校、石厦学校、彩田

学校、福强小学、皇岗小学、莲花小学、梅山小学、南园小学、

下沙小学、益田小学、园岭小学、竹园小学、深圳艺校福田泰然

小学（民办）

罗湖区（27 所公办校、1 所民办校）

第一批：翠园中学（初中部）、罗湖外语学校（初中部）、笋岗

中学、桂园中学、文锦中学、松泉中学、东湖中学、翠竹外国语

实验学校、东晓小学、水库小学、翠北实验小学、锦田小学、翠

茵学校

第二批：布心中学、罗湖外语学校初中实验部、翠园中学东晓校

区、罗湖中学、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、大望学校、凤光小学、水

田小学、笋岗小学、红岭小学、景贝小学、滨河小学、东昌小学、

布心小学、深圳明珠中英文小学（民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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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山区（24 所公办校、4 所民办校）

第一批：南山第二外国语学校、前海学校、同乐学校、西丽第二

中学、蛇口学校、海滨实验小学、留仙小学、珠光小学、育才一

小、育才四小、南头城小学、华侨城小学、南山小学

第二批：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、学府中学、松坪学校、北师大南

山附属学校、前海港湾小学、南油小学、平山小学、阳光小学、

西丽小学、桃源小学、后海小学、北大南山附属学校（民办）、

东湾小学（民办）、星河小学（民办）、丽山小学（民办）

盐田区（8 所公办校）

第一批：田东中学、盐田区外国语学校、乐群小学、田心小学、

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

第二批：海涛小学、盐田区外国语小学、盐港小学

宝安区 （27 所公办校、1 所民办校）

第一批：宝安中学（初中部）、宝安实验学校、海韵学校、海旺

学校、荣根学校、凤凰学校、宝城小学、弘雅小学、坪洲小学、

滨海小学、宝安小学、建安小学、西湾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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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批：西乡中学、海湾中学、沙井中学、福永中学、黄麻布学

校、宝中集团外国语学校、天骄小学、石岩小学、灵芝小学、宝

民小学、下十围学校、海港小学、壆岗小学、松岗二小、富源学

校（民办）

龙岗区（26 所公办校、1 所民办校）

第一批：坂田新城学校、新亚洲学校、同乐主力学校、平安里学

校、龙城天成学校、龙城初级中学、兰著学校、龙岗外国语学校、

深中龙岗初级中学、横岗四联小学、清林小学、龙城小学

第二批：南联学校、龙岗区实验学校、福安学校、布吉可园学校、

坂田科技城外国语学校、坂田花城小学、横岗安良小学、龙岗育

贤小学、坪地六联小学、龙岗中心小学、坂田小学、龙城如意小

学、横岗水晶城小学、南湾南岭小学、布吉三联储运学校（民办）

光明新区（9 所公办校、1 所民办校）

第一批：光明中学（初中部）、公明田寮小学、凤凰小学、公明

马田小学、公明第一小学、李松蓢小学

第二批：光明新区实验学校、楼村小学、爱华小学、博华学校（民

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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坪山区（8 所公办校）

第一批：光祖中学、坪山实验学校、坑梓中心小学、坪山中心小

学、坪山第二小学

第二批：汤坑小学、碧岭小学、中山小学

龙华区（21 所公办校）

第一批：大浪实验学校、同胜学校、龙华中心小学、松和小学、

清湖小学、上芬小学、丹堤实验学校、民治小学、新田小学

第二批：观澜第二中学、新华中学、民治中学、潜龙学校、玉龙

学校、福苑学校、龙华区实验学校、桂花小学、观澜中心小学、

民顺小学、观澜第二小学、行知小学

大鹏新区（6 所公办校）

第一批：葵涌中学、葵涌第二小学、大鹏中心小学、南澳中心小

学

第二批：葵涌中心小学、大鹏第二小学

直属学校

第一批：深圳中学（初中部）、深圳实验学校（初中部、中学部、

小学部）、深圳外国语学校（初中部）、深圳市高级中学（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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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小学部）、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（初中部）、深大附中（初

中部）、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（初中部）、深圳小学

第二批：深圳外国语学校东海附属小学（民办）


